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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领域内的补充责任，这一责任承担方式为第三人侵权型违反安

保义务情形下多个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分担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补充责任具有顺序性，承担的前

提是安保义务人具有过错。补充责任是独立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特殊责任形态。

立法中“相应的补充责任”应当解释为补充责任的承担要与安保义务人过错程度相适应，并应当在立法

中明确责任限额。根据过错责任原理与制度设计要求，应当赋予安保义务人对第三人的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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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198 of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e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of the safety-guard duty, which 
provides a reasonable solution for the liability sharing among multiple persons under the con-
dition that the third-party violates the safety-guard duty. The supplementary responsibility is 
sequential, and the premise of it is that the obligor is at fault.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is a spe-
cial form of liability that is independent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partial liability and unreal 
joint-liability. In the legislation, “corresponding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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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umption of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should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fault degree of the 
obligors, an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should be specified in the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design, the safety-guard duty obligors shall be 
given the recourse right against the 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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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研究的论题为安保义务领域中补充责任的解释与适用。补充责任并非是立法者为安全保障义务

领域特设的责任承担方式，但这一规则却为第三人侵权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情形下多个责任人之间的责

任分担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以往对于安全保障义务领域补充责任的研究，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针

对不同的情形适用补充责任，学者们从侵权归责原则、侵权人主观状态、因果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安全保

障义务领域的补充责任制度展开探讨，学界与司法实务界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本文更关注对于安保义务

中补充责任的解释，只有对补充责任作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释，才能更好地探究其适用问题。本文研究

的目的就在于充分认识与阐释安保义务领域中补充责任的基本性质与内涵，为安全保障义务领域补充责

任的适用提供一定思考，本文拟从补充责任的内涵与基本性质、相应的补充责任如何理解与安全保障义

务人的追偿权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2. 补充责任的内涵与基本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

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领域的侵权责任，根据损害发生的原因，分为两类：

一是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则安保义务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一责任属于直接责任；二是如果受害人的损害是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在安全保障义务人有

过错前提之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者承担安保义务的法理依据包括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理、危险控制理论(经营者通常更加了解

场所中的实际情况，更能预见危险与损害)、节省社会总成本、公司社会责任、实质平等理念的要求，并

且在国际民商事立法和比较法上都有较多的立法启示。在传统的侵权法邻域，如若是数人侵权，则主体

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数人承担连带责任和数人承担按份责任两种。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

新型的侵权行为纷纷出现，侵权理论也应当有所发展创新，补充责任则是对应社会情形产生的新型责任

承担方式。张新宝认为，适用补充责任是侵权法领域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能够解决在安

全保障义务领域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所面临的法理困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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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补充责任承担的顺序性 

无论学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有何争论，学者们一致都赞同补充责任承担的顺序性。也即补充责任

人承担的是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只有当第一顺位的直接责任人无从找寻或者无力赔偿时，第二顺位的

安保义务人才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对于顺序性的理解，立法者在民法典侵权编释义中亦有所解释：“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和安全保障义

务人的补充责任有先后顺序。首先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法找到第三人或者第三人没有能力全部

承担赔偿责任时，才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如果第三人已经全部承担侵权责任，则安全保障

义务人不再承担责任。”[2]但就立法释义而言，立法者并无说明承担的究竟是哪部分责任，承担相应责

任的限额也并未规定，后文详述。 
顺序性应当是补充责任的第一性，是区别于其他责任形态的重要特征，因为有顺序性，才能谓之“补

充”，无顺序性则其与按份责任难以区别，再加上民法典已然承认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后享有追偿

权，若补充责任不具顺序性，则其与不真正连带责任亦无法区分。 

2.2. 补充责任承担的前提是安保义务人存在过错 

单从民法典第 1198 条第二款的表述来看，立法者并未在法律条文中使用“过错”这一表述，但立法

者明确仅有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才需承担补充责任。由此可得，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这一

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过错责任，而其过错表现为未尽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一过错不足以成为导致

损害发生的原因，故立法者仅仅让安保义务人承担第二位的补充责任而非直接责任，以此将此类情形区

别于适用第 1198 条第一款的侵权责任的情形。 
但为何经营者仅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而非使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这实际

上是在受害人与社会经济利益之间权衡相较的结果。法律作为保护手段，理应给予受害人必要且充分的

保护，以使其受到损害的法定财产权或人身权能够得到补偿；但是，法律作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器，“又

必须要考虑到大量的经常性的巨额的赔偿对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3]。“毕竟，法律不能要求

安全保障义务人为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而奋不顾身，这是道德的要求而不是法律的要求。”[4]所以，法

律上只是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采取一定的措施预防和制止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

从而降低损害发生的概率或损害程度。即便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了该义务，却没有起到预防和制止第三

人侵权的作用，也不能据此就认定安全保障义务人要承担责任。 
而判断经营者有无过错的一般标准是：安保义务人“是否达到了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操作规定等

所要求达到的注意程度，或者是否达到了同类经营者所应当达到的通常注意程度；或者是否达到了一个

诚信善良的经营者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3]。过错的有无和大小的判断，既要把握一般标准又要依靠个

案分析。把个案中经营者的实际行为和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同类经营者所应当达到的注意标准或一个一

般诚信善意之人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进行比较，以确定案件中的经营者是否到达了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

进而认定其有无过错。 

2.3. 补充责任的性质 

补充责任是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并列的一种责任形态。补充责任与连带责任的

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责任形态的基本内涵还是责任的对外承担方式比较，补充责任都与他们区

别明显、泾渭分明。本文主要是对安保义务领域为何不为安保义务人设立连带责任作一定的说明，并强

调其与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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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保义务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无法适用连带责任。首先，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下，第三人与安全

保障义务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难以适用连带责任，且一旦适用连带责任将会导致极大不公平，因为根

据连带责任的内涵，受害者可向任何一位共同侵权人请求赔偿，在第三人与经营者场所之间，受害者寻

找第三人救济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经营者具备相当的实力，受害者找其赔偿更加容易，这样会

使得经营者经营风险骤增，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 补充责任不是一种特殊的按份责任。在补充责任的理解上，有观点认为，既然补充责任人承担

的是相应的责任，则其承担的责任就有份额之说，与按份责任的区别仅仅是补充责任还需满足顺序性的

要件，故补充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按份责任 1。但此种观点对补充责任的性质并未真正理解，同时对

于按份责任的理解亦不够清晰。首先，根据按份责任的内涵，受害人可请求相关侵权人承担对应的侵权

责任，既是如此，何以安保责任人的责任顺序是第二性呢？也即，假如认可补充责任是按份责任，那么

为何第三人承担了所有的赔偿责任后，安保义务人就不需承担了？既然顺序性是补充责任最重要的特性，

则不是无意义的，而恰恰体现了与按份责任的不同之处。换句话说，按份责任与补充责任是不可调和的，

不可能既是补充责任又是按份责任，既然是按份责任，那么就不应该有顺位的概念，更不可能由于第三

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后被免除。孙维飞亦表示：“即使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承担‘相应的’部分赔偿责任，

只要其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则不可能与第三人对外承担按份责任，而只能是类似部分连带责任的责任(所
谓类似，是指就部分损害对外有顺序的连带负责)。”[5] 

其次，若要适用按份责任，也必须分清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之间对损害产生所贡献的原因力大小。

这类型的侵权案件中绝大部分实在难以究清侵权后果所需要的原因力大小，因为从第三人的角度而言，

无第三人的侵权则不会发生损害的后果；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角度而言，若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了应尽

的注意义务，损害后果亦同样不会发生，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作为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甚至避免损

害后果。故在这种情形下，非常难判断两方导致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从而使得按份责任无法适用于

该种情形。 
(3) 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有学者主张：“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基本性质仍然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只不过两个请求权的关系变为顺位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6]但张

新宝认为：补充责任虽然与不真正连带责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而是与其

相对应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 
本文认为，单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真意探求，只要债务人之一履行了不真正连带债务，债务即归于

消灭，但是最终一定会由真正、最终责任人来承担全部责任，也即承担责任人对最终责任人享有全部债

务的追偿权；但在补充责任中，安保义务人根本不会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法律条款中“相应的”这一

表述已然对补充责任做出了限定，将补充责任的承担范围限定在与过错和原因力大小相适应的部分，由

此可以看出补充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区别：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最终责任只是一个责任，而不是份额

的责任。 
而且，前面在论及补充责任的特性时，提及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过错，而在不真

正连带责任中，其中必有主体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因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中有最终责任人的概念，除此

以外的承担责任者仅是“替人受过”，故无过错责任承担者(多数时候实际上也确无过错)，在承担了无过

错责任之后，可以向实际的过错方再追偿。然而刚才已论述在安保义务领域令安保义务人因弱原因力而

承担无过错责任是不公平也是不经济的，故对安保义务人设立的责任并非无过错责任。由此可知，补充

责任区别于不真正连带责任。 

 

 

1蓝泽. 债权法中连带责任, 按份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 补偿责任的区别是什么? [EB/O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2327245/answer/1976765223, 202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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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补充责任既不同于连带责任，也不同于按份责任，同时也区别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可以

说我国法上，责任人为多数人的共同责任应包括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 

3. 相应的补充责任如何理解 

民法典第 1198 条第二款中对于安保义务人应当承担何种补充责任，立法者作了“相应的”这一限定。

这一限定虽明确了补充责任人对第一顺位责任人无力承担的赔偿责任无全部赔偿的义务，但未明确相应

的责任应当作何理解，亦未规定“相应的”是与何标准相应，同时也没有规定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责任限

额。我国最早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补充责任承担的范围，即安保义务人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

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2”，虽该司法解释已然失效，学者们也多是从这一司法解释的精神

对“相应的补充责任”进行合乎法律目的的解释。 

3.1. “相应”应与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相应 

对于“相应的补充责任”应当作何理解，张新宝的观点是：若是在直接责任人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

补充责任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相应”这一问题的理解，无论是单纯地采用过错程度还是采用原因

力理论都不够周延，而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相应”还应当综合考虑各方的经济实力[1]。程啸

在其书中对此问题也有相应表述：“在确定安全保障义务承担多少补充责任时除需要考虑管理人或组织

者的过错程度外，还应考虑原因力、管理人或组织者的经济状况、被侵权人的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公

平合理地确定安全保障义务人究竟承担多大范围的补充责任。”[4] 
虽学者们都主张使用多种指标对相应的补充责任进行限定，而笔者认为相应的补充责任应当仅与责

任人的过错程度相应，不应当考虑原因力的大小，至于安保义务人与第三人两方的经济状况为何且不论。

因为从原因力上说，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结合造成损害时，作为侵权属于主要原因、直接原因，不作

为侵权仅仅是次要原因、间接原因，正因如此，安保义务人才承担了补充责任，原因力作为补充责任承

担的原因，已经被适用了一次，若在责任承担大小中再进行考虑，无疑是重复评价一个要件，加重了安

保义务人的责任，并不公平。并且，如果补充责任的认定方式参考按份责任，采用过错与原因力标准进

行评价，不仅原因力大小的考虑不甚公平，仍需注意到可能会使得按前述标准确定的安保义务人所担责

任份额实则大于或等于第 1198 条第二款中“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范围，因为相应的补充责任不仅受到安

保义务人自身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的限制，还受到第三人无力赔偿这一因素的限制。故，相应的补充

责任不能再以与原因力是否相应作为判断标准。故相应的补充责任应当与其过错相适应，安保义务人承

担的补充责任以“能够防止和制止损害的范围”为限[7]。 

3.2. 相应的补充责任应有明确的限额标准 

第 1198 条第二款中并不涉及对补充责任限额的限定，对此司法解释也无更加细致的规定。笔者通过

在北大法宝检索相关案例，分析并研究发现，在安保义务侵权案件中，法官根据过错为安保义务人设立

补充责任的限额在 10%~40%之间，如在一起健康权侵害纠纷中，法院判定物业公司作为安保义务人承担

20%的补充责任 3；再如在一起违反安保义务纠纷中，法院判定物业公司作为安保义务人承担 30%的补充

责任 4；继续对案件进行检索分析发现实践中有些法院在使用第二款作为裁判依据时并不强调补充责任的

顺序性，而是直接依据第二款要求安保义务人承担过错责任 5。由此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对补充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

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3江西省抚州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赣 10 民终 237 号民事判决书。 
4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 08 民终 462 号民事判决书。 
5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 08 民终 46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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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限额的确定并无明确而清晰的标准，全凭法官自由裁量，甚至还出现了法官适用法条不当的情形。

涉及安保义务人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程度的补充责任，是一个相当细致的问题，但无论补充责任的性质争

议为何，此限额都是司法实践中重点关心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补充责任人需要承担多少补充责任。

故对于这一问题期待未来立法者作出更加细致的规定。 

4. 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 

4.1. 学界关于追偿权的观点 

在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补充责任人的追偿权之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然有着不少的争论。 
(1) 肯定安保义务人有追偿权。肯定追偿权的学者认为，法律之所以赋予安保义务人对第三人的追

偿权，是为了实现良好的司法效果——不仅能够充分救济受害人，而且对安保义务人而言更加公平。在

第三人致害情形下，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安保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成

为该第三人部分侵权责任免责的理由。此外，赋予安保义务人以追偿权也有利于对直接责任人产生更大

的威慑效果，从而实现法律的特殊预防功能。从责任形态来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构成的侵权责任属于

不真正连带责任，第三人作为终局责任人，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可以向其追偿。 
(2) 否定安保义务人的追偿权。否定追偿权的学者认为，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是无法确

认第三人或者第三人无能力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受害人产生损害后果与未尽安保义务有关。既然安保义

务人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则意味着安保义务人是在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而并非一种替代

责任，根据自己责任原则当然不享有追偿权。“补充责任人在承担了有限的补充赔偿责任之后，不产生

对直接责任人的追偿权，因为既然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责任是与其过错程度和行为的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

那么，就应当自己负责，不得追偿。”[8]在产生补充责任的场合，正是第三人与安保责任人的两种行为

相结合才造成损害，若安全保障义务人积极作为损害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安保义务人的行为与损害

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不会产生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已经限制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范

围，在相应的比例较低、责任范围较小的情形下没有必要再赋予其追偿权。 
(3) 区分情况进行追偿。在这一问题上，郭明瑞认为，“责任人是否有追偿权，关键在于其承担的

责任是否是其应承担的或者说是否是为他人承担的责任。如果责任人承担的责任是其不应承担的或者是

替他人承担的，那么在其承担责任后当然应可向他人追偿；如果责任人承担的责任本就是其应当承担的，

那么也就不发生向他人追偿的问题。”[7]在第 1198 条第二款中，立法者并未对相应的补充责任进行拆分，

同样也并未对相应责任的具体内容、如何判断进行分析。有学者提议将相应的补充责任解释为自负责任

与部分连带赔偿责任较为妥当，也即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中有一部分是自己应当承担的过错责任，这

部分责任不可追偿；但替代第三人承担的这部分责任(性质上应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能够在找到第三人以

后向其追偿[9]。这虽是属于解释论中比较崭新的观点，但细究，同时对比司法实践中该类安保义务的案

件判决，操作性过低。 

4.2. 本文观点 

无论学界争论为何，民法典已经在第 1198 条明文规定赋予安保义务人以追偿权。立法者在民法典侵

权编释义中的解释为：“我们研究认为，增加追偿权的规定，一是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法理。借鉴德

国通说见解，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认定以‘阶层区分说’为标准。第三人因为距离损害更近，属于终局责

任人，安全保障义务人可以向其追偿。二是有利于避免司法中的争议，为实践中出现的具体案例提供法

律依据。”[2]但对于立法者这一解释，已如前述，补充责任显然区别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故以不真正连

带责任的法理作为补充责任人得以追偿的依据值得细究；其次，是否仅采用距离更近即就必须作为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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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承担所有责任这一标准亦可以探讨。立法者给出的释义虽值得推敲，但本文认可立法决定，安保

义务人应当享有追偿权，但追偿范围仅包括最终承担的金额赔偿，其余由于赔偿所产生的损失不予追偿。 
(1) 从责任形态对比来看，安保义务人当然享有对第三人的追偿权。由于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二者

之间区别明显，在补充责任体系下，否定追偿权将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与循环。如果否定补充责任人的追

偿权，则可以推出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由始至终就是补充责任人应当承担的，属于典型的按份责

任，那么此种责任的承担就不应当具备顺序性，并不能因为第一顺位责任人承担以后被免除。 
(2) 追偿权涵盖的责任并不是补充责任的全部。在前述论及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应当是

过错，对此问题的理解可能陷入一种逻辑怪圈，从而得出一种结论：既然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责任是过错

责任，为何为其设定追偿权？既然安保义务人是在为自己的过错而承担责任，为何安保义务人事后能够

通过追偿的方式将自己已然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第三人，法理依据又在哪？这也是否定追偿权学者们的主

要观点。但事实上，这种错误理解的存在，是因为对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这一责任的性质与范围

究竟为何，认识不清。补充责任本质上是风险责任也是直接责任。也即，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补充责任并

非简单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的承担也意味着补充责任人面临着向第三人追偿不能的风险以及其他由于

承担责任而产生的损失风险。而对补充责任人追偿权的承认并非对自己责任原则的违背，因为补充责任

人因为过错所承担的责任包括“追偿不能、支付诉讼成本、发生资金占用损失上的不利益”[10]，但能够

追偿的仅仅只是已经支付的赔偿费用，故补充责任最终是否承担，也即是否承认追偿权，并不使得补充

责任成为安保义务人豁免自己责任的制度设计，因为就算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实现了追偿，补充责任

的范围也远不只是简单的金钱赔偿。 
(3) 安保义务人享有追偿权是补充责任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单从文义解释去看第 1198 条第二款，

并不能直接明确适用的具体情形，因为该条文并未明确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状态。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

侵权责任属于过错责任，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而单论追偿权的有无不够严谨。学界基本赞同安

保义务领域第三人侵权类型下，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应限于“第三人故意侵权 + 安保义务人过失未

尽安保义务”的情形，此观点殊值赞同。 
就行为人主观过错类型，无非是故意与过失。从法理角度去解释，结合第 1198 条第二款所提及的“补

充责任”，之所以将安保义务人的过错形态限缩为过失，是因为在第三人介入情形下，根据第二款承担的是

相应的补充责任。补充责任中“补充”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为责任顺位上的补充，二为赔偿范围上的补充，

此种责任相对于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责任而言是较小的。之所以将安保义务人承担的责任置于补充地位，正是

因为安保义务人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贡献较小，主观可责难性也较低，认同安保义务人仅承担补充责任具有

公平性与正当性。同时为了加剧上述责任大小的对比，将第三人的侵权过错主观状态限定为故意，更加符合

补充责任的适用前提，因为当第三人与安保义务人同为过失时，让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而让安保义务人承担

补充责任(而此种情形下甚至会出现安保义务人的过失大于第三人的情形)是缺乏公平正义的。 
故从上述可推论出，当安保义务人主观过错为故意时，就应当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不再适用第

二款所规定的补充责任。综上所述，补充责任的适用情形应当仅限于“第三人故意侵权 + 安保义务人过

失未尽安保义务”的情形。而在这种制度设计的背景下，为过错程度较低的主体设立过错较低的责任并

且赋予其追偿权，是补充责任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能够在彰显法律对于过失行为的否定评价的同时兼

顾公平正义。 

5. 结语 

补充责任作为非典型的侵权责任，有其理解上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为安保义务设立补充责任或许并

不能解决安保义务领域中产生的所有问题，但法律朝着合理与正义方向努力的尝试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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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补充责任作出清楚的界定，明晰责任的类型，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讨

论的主要就是补充责任的内涵与性质、追偿权有无等学界争论颇多的内容。补充责任作为特殊的责任形

态，明显区别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的适用具有顺序性且安保义务人存在

过错为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对于相应的责任的理解不应当考虑原因力的大小，而仅应当与过错程度相

应。追偿权的有无对于补充责任而言应当阐述充分的法理依据，本文认可立法者为补充责任设立的追偿

权，但追偿范围应当做一定限定，不能亦不应涵盖全部的补充责任。其余有关补充责任的问题，限于篇

幅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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